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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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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北京晚报》 报道， 身

为一名律师的罗某， 认为中央

电视台以 “霸铺” 报道自己行

为， 侵犯了名誉权， 遂把央视

诉至法院。

2020 年 1 月 8 日 ， 北京

市海淀区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此

案， 认定罗某提出名誉权侵权

的主张不能成立， 驳回了罗某

的全部诉讼请求。

坐车不补票

被处5日拘留

法院经审理查明 ， 2018

年 12 月 8 日， 罗某持购车区

间为武昌站到鄂州站的车票，

乘坐由武昌始发到达终点上海

南的 Z25 次列车 ， 在列车到

达鄂州站后未下车， 并从其车

票所示的 4 车 4 号上铺移至 5

车继续乘车。

列车自鄂州站行驶至黄石

站期间 ， 罗某拒绝列车乘务

员、 列车长和乘警对其补票、

出示身份证的要求， 并一度情

绪激动。

在乘警告知其不要扰乱乘

车秩序、 列车乘务员携摄像设

备记录现场情况时， 罗某做出

抢夺乘务员摄像设备的动作，

并伴有不文明语言， 双方发生

争执。

列车停靠黄石站期间， 黄

石站派出所给予罗某行政拘留

五日的处罚， 并将其送至黄石

市拘留所执行。

行为遭曝光

法院认定无不妥

2018 年 12 月 11 日 ， 央视

中文国际频道 “中国新闻 ” 栏

目、 财经频道 “第一时间” 栏目

分别以 《男子嚣张 “霸铺” 拒补

票 扰乱秩序被行拘》 《“霸座”

“霸铺” 再现 两人均被拘》 为

题报道了该事件。

法院审理认为 ， 央视报道

“罗某列车被拘” 一事， 是源于

罗某在列车上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并被行政处罚的真实事件， 具体

依据有武汉铁路公安处作出的处

罚决定书， 内容真实。

综合运输合同、 执法记录仪

呈现画面及罗某个人陈述， 法院

认定央视报道内容客观、 属实。

央视的评论内容是在履行国家媒

体舆论监督职责下进行的阐述，

符合评论行为需遵守的正当性、

合理性原则。

此外， 央视在报道中对罗某

进行隐名、 打马赛克处理， 尽到

了审慎保护义务， 其报道、 评论

行为合法。

身为职业律师

应对不良后果有预计

关于罗某主张的损害后果及

其与报道、 评论的因果关系， 法

院认为： 央视是影响力远大于一

般社会媒介的国家级媒体， 在央

视播放涉案视频后， 罗某个人声

誉、 评价确实会在其生活圈内有

一定程度的下降， 但降低的根源

系其在列车上的违法行为， 而非

央视的 “以案释法”。 央视在遵

循报道真实、 客观， 评论合理、

妥当的前提下 ， 对违法进行批

评 ， 是在依法履行舆论监督职

责， 引导公民遵纪守法、 遵守公

共秩序。

罗某作为职业律师， 应当对

其违法行为造成的不良后果有充

分预计， 并承担该后果。 因此，

在央视违法行为并不存在的大前

提下， 罗某提出名誉权侵权的主

张尚不能成立， 法院不予支持，

因此驳回其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

诉讼请求。

（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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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宣判特大“套路贷”案

公证员律师充当帮凶获刑
据 《新京报》 报道， 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日前集中

公开宣判北京市特大 “套路

贷” 黑社会犯罪系列案， 对被

告人林国彬以组织、 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 诈骗罪、 寻衅

滋事罪、 虚假诉讼罪、 敲诈勒

索罪数罪并罚 ， 判处无期徒

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对其余

51 名被告人以上述罪名中的

一罪或数罪判处相应刑罚， 其

中 11 人被判处十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 9 人被判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

经审理查明 ， 2013 年 9

月至 2018 年 9 月， 被告人林

国彬通过实际控制的公司， 以

吸收股东、 招收业务人员的方

式， 逐步形成了以林国彬为核

心， 被告人增涛、 韩文军、 万

元春及律师李春杰等人为成员

的层级明确、 人数众多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

该组织通过公证员王纯、

李铁林等人的帮助， 以办理房

屋抵押贷款为名， 诱骗被害人

在公证处办理赋予借款合同强

制执行效力、 售房委托、 抵押

解押委托公证， 恶意制造违约事

项， 利用公证书将被害人房产擅

自过户至该组织控制之下。

后林国彬犯罪组织及谭宁恶

势力犯罪集团采用暴力、 威胁及

其他 “软暴力” 手段非法侵占被

害人房产， 通过向第三人出售或

采用虚假诉讼等方式， 将骗取的

房屋处置变现， 并将所得用于犯

罪组织发展、 成员分红和提成。

犯罪对象大多数为老年人， 共骗

取 68 名被害人 70 套房屋， 给被

害人造成经济损失 1.78 亿余元。

北京三中院认为， 林国彬黑

社会性质组织为获取巨额经济利

益， 以暴力、 威胁及其他手段，

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

动 ， 为非作恶 ， 欺压 、 残害群

众， 且在民间借贷领域形成重大

影响， 严重破坏经济、 社会生活

秩序。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虚构事

实， 隐瞒真相， 以 “套路贷” 手

段诈骗他人财物 ， 数额特别巨

大， 构成诈骗罪；

多次使用暴力和 “软暴力”

手段， 恐吓他人， 任意占用他人

房屋， 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构成

寻衅滋事罪；

林国彬还分别与他人构成敲

诈勒索罪、 虚假诉讼罪。

谭宁恶势力犯罪集团伙同林

国彬犯罪组织诈骗被害人房屋，

以要挟的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财

物， 以暴力和 “软暴力” 手段强

制占用他人房屋， 分别构成诈骗

罪、 敲诈勒索罪及寻衅滋事罪。

公证人员王纯、 李铁林等 9

人明知林国彬等人实施诈骗犯

罪， 仍为其提供帮助， 数额特别

巨大， 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律师李春杰积极参加林国彬

黑社会性质组织 ， 参与实施诈

骗， 并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

讼， 妨害司法秩序， 构成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 诈骗罪及虚假

诉讼罪。

据此， 北京三中院根据各被

告人的罪行， 以及在共同犯罪中

的地位和作用， 作出上述判决。

一周律事

1 月 13 日 ， 江苏省人

社厅、 省高院、 省检察院和

省公安厅联合举行根治拖欠

农民工工资工作新闻通气

会， 会上透露， 去年全省人

社部门共立案查处欠薪案件

6635 件 ， 为 6.9 万人追发工资 4.26 亿元 ，

同比分别下降 29.67% 、 49.34%和 35.84% ，

保持连续 4 年 “三下降”。

从相关部门透露的信息来看， 这种欠薪

案件减少的趋势， 在各地都有所显现。

而江苏省透露的经验包括： 举报投诉全

省联动受理； 推行实名制管理、 工资专用账

户、 按月足额支付工资三项核心制度； 通过

公布欠薪等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欠薪案

件快立、 快审、 快结， 对于恶意欠薪犯罪

“零容忍” 打击……

可见， 治理欠薪的办法， 归根结底就是

严格 “法办”！

陈宏光

治“欠薪”有办法

关键是靠“法办”

主笔 话闲

深圳

“智慧律师系统”发布上线

由深圳市律师协会主导开发建设的

“深圳智慧律师系统” 日前正式发布上线并

免费给予深圳律师、 律师事务所使用， 标

志着深圳律师行业有了属于自己的数据终

端平台， 信息化、 规范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 深圳市律协此举在全国律师行业

属首家。

为加强深圳市律师行业信息化建设 ，

提升深圳律师事务所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促进深圳律师事务所规范发展， 深圳市律

协在深圳市司法局大力支持下， 于 2018 年

正式启动 “深圳智慧律师系统” 计划， 并

历经前期调研、 走访、 现有软件对比分析、

行业数据统计、 设计招投标、 开发招投标、

系统测试、 后期规划研讨等过程， 最终完

成了该系统首期建设和正式上线工作。

该系统采用 “总体规划 ， 分步实施 ”

的原则， 借鉴国内外领先信息技术， 结合

中国律师行业现状进行开发建设并适用于

深圳律师行业协同办公办案。 主要服务于

律师日常法律工作和律所事务管理， 涵盖

案件管理、 计划进程管理、 客户管理、 OA

管理、 财务管理、 合同管理、 人力资源管

理、 冲突管理、 党建管理等。 律师和律所

均可通过电脑、 手机端免费使用。

据介绍， 深圳智慧律师系统的开发成

功 ， 将推动整个律师行业信息化的发展 ，

也为该系统将来融入深圳市智慧司法系统，

增强与法院、 检察院、 公安等各政府职能

部门的信息互联互通功提供了现实条件。


